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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诉讼类业务发展报告 

    －－律师在继承纠纷业务中的挑战和机

遇 

 

        在《民法总则》已经生效，民法典正在编纂的法律制定的背景，以及中国

老龄化日益加速的社会背景下，继承纠纷已成为民事纠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按照深圳市律师协会的要求，对继承纠纷处理中律师业

务遇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一、近年来继承纠纷发生的数量情况及案由情况对比 

       说明：该部分的数据来源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无讼法律数据库，数据

更新时间：2018 年 4 月 29 日 15:00. 

1、2018 年 4 月 29 日，全国范围内，被收录到民事案件数量 25071792

件，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数量 2340926 件，继承纠纷案件数量 128263

件，继承纠纷案件数量占民事案件数量的比例是 0.51%，占婚姻家庭、继承纠

纷的比例是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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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止 2018 年 4 月 29 日，全国范围内，继承纠纷案件数量 128263

件，其中 2001.1.1-2013.12.31 期间继承纠纷案件总数 16422 件,2014.1.1-

2014.12.31 期间继承纠纷案件总数 22855 件，2015.1.1-2015.12.31 期间继

承纠纷案件总数 25718，2016.1.1-2016.12.31 期间继承纠纷案件总数

27215，2017.1.1-2017.12.31 期间继承纠纷案件总数 27793，案件数量每年

递增，图示如下： 



 

 

 

3、因笔者身处广东省深圳市，所以笔者摘取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

深圳市的年度继承案件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4、为了解继承业务趋势，我们分别对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

2009 年至今的年度继承案件数量进行环比分析，图示如下：    

 

① 北京市 



 

 

 

② 上海市 

 

③ 广东省 



 

 

 

 

④ 深圳市 

 

 

 

 



 

 

5、从上述数据可知，深圳作为年轻的城市，继承案件的数量非常少，与

其庞大的民事纠纷案件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案件的数量相比，比例非常低。 

 

（1）深圳历年来继承案件数量对比深圳历年民事案件的比例为：  

时间 深圳范围内民事案件 深圳范围内继承案件 比例 

2017 51639 37 0.07% 

2016 63093 83 0.13% 

2015 35549 52 0.15% 

2014 33089 68 0.21% 

2013 14939 26 0.17% 

2012 10436 16 0.15% 

2011 7826 10 0.13% 

2010 4146 2 0.05% 

 

（2）深圳历年来继承案件数量对比深圳历年婚姻家庭、继承案件的比例为：  

时间 深圳范围内婚姻、家

事案件 

深圳范围内继承案件 比例 

2017 339 37 10.9% 

2016 1170 83 7.1% 

2015 1154 52 4.5% 

2014 1947 68 3.5% 

2013 520 26 5% 

2012 245 16 6.53% 

2011 73 10 13.7% 



 

 

2010 18 2 11.11% 

 
 

        二、律师在继承纠纷业务中的挑战 

对于律师而言，在继承纠纷业务中，主要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现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存在着滞后性，其次是继承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证据

的缺失。 

（一）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滞后性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颁布于 1985年 4月，生效于 1985 年 10

月。纵观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施行，1985年所颁布、生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纠纷的需要，出现现实纠纷情况与继承法

律规定相脱节的情况，许多纠纷无法在法律中寻找支撑的依据、无法得到实质

性的解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遗嘱”的规定以及编撰法律时的

社会状态，“遗嘱”是通过立遗嘱人或者其他代书人、见证人亲自书写的。随

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打印遗嘱的方式已显现，而对此类遗嘱形式，

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上找到支持。又如遗产中有关于“股权”

“股东资格”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此没有规定，而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

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予以规定。 

继承相关法律规定的滞后性以及局限性直接对律师的业务尝试实质性的影

响，但法律上的空白对律师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二） 继承纠纷本身的复杂性 

继承纠纷往往伴随着众多继承人、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相混合、多份遗

嘱、众多遗产形式、重组家庭、转继承、代位继承等多个法律关系。以下将以

常见的“继承人”、“遗产的形式”、“遗嘱”作为例子。 



 

 

1、 继承人。继承人包括：配偶（事实婚姻的情况、上个世纪一夫多

妻的情况）、父母、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兄弟姐妹、继

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2、 遗产的形式。遗产所涉及的形式复杂，包括：包括房屋（包括拆

迁款）、存款、车辆、股票、基金、微信钱包、支付宝钱包、公司股份、保险

金、保单现金价值、土地使用权、债权债务、住房公积金、社保、家用电器、

首饰。经研究，仅是房屋的角度，就分商品房或宅基地房屋、仅对使用权或租

金进行分割的历史遗留建筑、没有任何权属证书的房产、房产已经灭失的的房

产以及拆迁补偿的回迁房。 

并且，除了考虑遗产的形式外，还需要考虑遗产是否为被继承人与继承人

共同共有、被继承人与案外人按份共有、被继承人与配偶（前妻）夫妻共同所

有等情况，以确保遗产为被继承人可支配的财产。 

3、 遗嘱。依据法律规定，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

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而经过研究，单是从遗嘱的形式要件来看，就存在

着大量的遗嘱无效的情况。同时，遗嘱是否重复、立遗嘱人立遗嘱的能力都是

需要考虑的部分。 

（三）证据的缺失 

无论是继承纠纷的诉讼还是非诉讼，证据缺失的情况都是非常常见的，同

时，证据对于认定身份关系、遗产、遗嘱等均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以常见的

“继承人”、“遗产的形式”、“遗嘱”作为例子。 

1、 继承人。如 1994 年之前的事实婚姻，直接证明事实婚姻存在的

证据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当事人只能通过证人证言、照片、签署的文件等对

婚姻关系予以证实。而证据的缺失将直接导致继承人身份的认定问题。 

2、 遗产的形式。除非被继承人详细列明，否则，以目前的技术以及

条件而言，无法查清被继承人的所有遗产。证据的缺失将直接导致被继承人的

遗产无法实现由继承人继承的目的。 



 

 

3、 遗嘱。对于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能力存在异议或对遗嘱上的签字

有异议时，需要有“医院报告”、“字迹对比样本”等材料予以佐证。在证据

缺失时，将直接对遗嘱的真实性以及有效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传统观念影响，我国人民对于继承事宜的态度仍

较为含蓄，对订立遗嘱的观念也较为保守，用较为被动、保守的态度对待继承

事实。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身体素质的变化，继承事实发

生的突发性增加，而这往往造成继承人的手足无措，从而增大顺利继承的难

度。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于“证据”的保留，如证明遗产的证据、证据身份关系

的证据等等。 

        三、律师在继承纠纷业务中的机遇 

在继承纠纷业务中，律师面临着继承纠纷复杂性以及证据缺失的巨大挑

战，也因此，也应律师的专业性以及严谨性，律师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一）民法典的编撰 

因现实的继承问题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存在着相对脱节的

情况，即使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对继承纠纷予以处理，但其实质的问题仍然

得不到切实的解决。 

现民法典的编撰，可能会涉及对现行继承法的修订，由此带来的结果是：

在法律给予明确条文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权益拥有更大程度的法律保障。

而这将导致继承案件数量的增大，又基于继承案件本身的案情复杂、遗产情况

复杂、各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案件处理难度高的特点，当事人对律师的需求也

将因案件数量的增大而随之增大。同时，也因中国社会各阶层财富的积累、经

济发展和理财、投资渠道的多元以及电子支付手段地不断发展，将来的财产形

式会呈更多样化的形式出现，继承案件的复杂程度将更加深化，当事人对律师

服务的需求量和专业化精深程度要求也会更高。 



 

 

（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 

“创造财富、管理财富、传承财富”是当事人的需求，依据研究，高净值

人士的财富需求已从创造财富阶段向管理财富、传承财富发展，如何让财富更

稳定地传承是高净值人士的关注点，律师的介入则是高净值人士的需求点。 

同时，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医疗水平提高，高龄、多财产老人的情况

大量存在，再加上再婚家庭的增加、家庭财富累计增长以及民众法律意识的增

强，当事人委托律师介入继承纠纷的可能性将提升。 

（三） 法商的出现与流行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传播法律知识的“法商”开

始出现并流行，而因此所带来的结果是：民众的法律意识开始增强。因此，传

统观念对继承以及遗嘱的影响开始动摇。 

（四）律师的业务范围 

从上述“2010 年到 2018年全国范围内继承案件总数量”折线图可以看

出，继承诉讼一直呈上升趋势。仅从诉讼业务来看，律师在继承诉讼领域具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律师因继承可涉及的业务领域，同时还包括了“遗

嘱”、“公司架构设计”、“保险”、“家族信托”等非诉讼业务。 

因继承案件涉及人数多、财产范围广，因此，继承诉讼具有耗时长、成本

高的特点。随着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投资的多样化，家庭财富的类型也不再

单一。当事人可通过设立遗嘱的方式对财产进行处分，并且最大程度的避免、

减低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与争执。而律师的介入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遗嘱的有

效性与可执行性。 

除此之外，继承中的债务风险的控制也是当事人所在意的内容，因此，律

师可在当事人设立公司、公司经营、债权债务处理阶段予以介入，以避免公司

公私不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部分、公司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等情况，同时

也可对当事人经营主体类型的选择、财产配置上提出合理建议。通过公司结构



 

 

设计、经营设计、理清财产、规范操作、财产配置等事前防范的方式有效地降

低继承中的债务风险。 

同时，也可通过保险、家族信托等方式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而这，也

正是律师的机遇。 

四、总结 

继承业务面临如下状况：首先是依据目前网上公布的数据而言，继承诉讼

数量较少，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对继承的关注仍较少，

专业能力须加强。以网上公布的广东省汕头市某区法院判决为例，最终法院判

决：“汕头市 xxx房屋是被告 xx 与被继承人 xx的夫妻共同财产，三原告对上

诉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 xxx的遗产部分享有继承权”。判决以具体、明确、可

执行为标准，此含糊不清的判决结果并不能对当事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

护。 

其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条文少，所涉及的内容不全面，与继 

 

承、遗产等有关的事宜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条文中。 



 

 

最后，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协助当事人调查清楚被继承人的遗产、协助

当事人确定其身份关系，对律师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基于以上现状、当事人对律师的专业性知识以及技能、律师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有迫切以及实际性的需求，以及继承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律师在继承业

务中具有非常多的机会。 

并且，“继承”本身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无论是哪个家庭、无论是法定

继承还是遗嘱继承、无论所涉及的财产数额是多少，“继承”本身就发生在每

个当事人身上。但上述“继承案件数量占民事案件比例”、“继承案件数量占

婚姻、继承案件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其诉讼案件比例是非常低的。因此，继

承业务，无论是从诉讼角度而言，还是非诉讼角度而言，都具有前景，对律师

而言，充满着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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